
刘星雨遗失声明

贵州贵达(兴义)律师事务所刘星雨律师不慎将贵州省司法厅2024年7月18
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遗失，执业证号：15223202311726945，执业证书流
水号：12037151，现声明作废。

本公告刊登在2025年1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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